
第九部分  版权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参考标准

1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
制、发行、表演、放映
、广播、汇编、通过信
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
品，另有规定的除外。

违反《著作权法》第24条: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
许可使用合同，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许可使用合同
包括下列主要内容：（一）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二）许可
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或者非专有使用权；（三）许可使用
的地域范围、期间；（四）付酬标准和办法；（五）违约责
任；（六）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依据《著作权法》
第48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
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
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
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实施条例》第36条：有著作权法第48条所列侵权行为，同
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著作权行政
管理部门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
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根据
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
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
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并处以非法经营额1倍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2
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
权的图书的。

违反《著作权法》第31条: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
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
出版该作品。依据《著作权法》第48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
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
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
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
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6条：有著作
权法第48条所列侵权行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
额5万元以上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
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
款。（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
理）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并处以非法经营额1倍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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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参考标准

3

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
、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
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
表演，另有规定的除外
。

违反《著作权法》第38条: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下列权利：
（一）表明表演者身份；（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
（三）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并获得报
酬；（四）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并获得报酬；（五）许可他人
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六）
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 被
许可人以前款第（三）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
还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依据《著作权法》第
48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
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第36条：有著作权法第四48条所列侵权行为，同时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著作权行政管
理部门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
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情
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
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
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并处以非法经营额1倍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4

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
可，复制、发行、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
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
另有规定的除外。

违反《著作权法》第42条: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
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
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权利的保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
制品首次制作完成后第五十年的１２月３１日。 著作权法》
第48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
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
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
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6条：有著作权法第四48条所列侵权
行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著作权行政管理
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情节符合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
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并处以非法经营额1倍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著作权法》第45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
下列行为：（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二）将其播放的广
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前款规定的权利的保
护期为五十年，截止于该广播、电视首次播放后第五十年的１２月３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第 115 页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参考标准

5

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
制广播、电视的，《文
物保护法》另有规定的
除外。

护期为五十年，截 于该广播、电视首次播放后第五十年的 月
１日。 依据《著作权法》第48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
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
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36条：有著作权法第四48条所列侵权行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
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情
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
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并处以非法经营额1倍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6

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
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
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
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
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
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
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

违反《著作权法》第48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
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
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据《著作权法》第48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
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
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
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第36条：有著作权法第48条所列侵权行为，同时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处非法
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
元以下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
款。（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并处以非法经营额1倍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著作权法》第48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
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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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参考标准

7

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
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
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
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
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
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
著作权法》第48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
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
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6条：有著作权法第48条所列侵权行
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著作
权行政管理部门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
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
门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情节符合关
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
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并处以非法经营额1倍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8
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
名的作品的。

违反《著作权法》第48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
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
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著作权法》第48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
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
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
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第36条：有著作权法第48条所列侵权行为，同时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处非法
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
元以下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
款。（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并处以非法经营额1倍
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8条:软件著作权人享有下列各项权
利： 
（一）发表权，即决定软件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复制软
件用于培训等非生产经营用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 没收 销毁侵权复制品 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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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
权人的软件。

发表权 即决定软件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开发者身份，在软件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对软件进行增补、删节，或者改变指令、语句顺序
的权利； 
（四）复制权，即将软件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五）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软件的原件或者复
制件的权利； 
（六）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软件的权利，但是软件不是
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七）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软件，使
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软件的权利； 
（八）翻译权，即将原软件从一种自然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自然语
言文字的权利； 
（九）应当由软件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软件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其软件著作权，并有权获得报酬。 
 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其软件著作权，并有权获得报
酬。依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
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
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
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
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
的；（二）向公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
的；（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
技术措施的；（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
（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款第一
项或者第二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金额1倍以上５倍
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并处20
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
理）

轻微 件用于培训等非生产经营用
途的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每件100元的罚款。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复制软
件用于生产销售等经营用
途，数量少于30套软件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货值金额1倍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复制软
件用于生产销售等经营用
途，数量大于30套（含
30套）软件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制售设备，并处货值金额2倍至5倍
的罚款。

违反《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8条:软件著作权人享有下列各
项权利： 
（一）发表权，即决定软件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开发者身份，在软件上署名的权利；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复制软
件用于培训等非生产经营用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 没收 销毁侵权复制品 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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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向公众发行、出租、通
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
人的软件。

（二）署名权，即表明开发者身份，在软件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对软件进行增补、删节，或者改变指令、语
句顺序的权利；（四）复制权，即将软件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
权利； （五）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软
件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六）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
人临时使用软件的权利，但是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
外； （七）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
提供软件，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软件的
权利； （八）翻译权，即将原软件从一种自然语言文字转换
成另一种自然语言文字的权利； （九）应当由软件著作权人
享有的其他权利。软件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其软件著作
权，并有权获得报酬。 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
其软件著作权，并有权获得报酬。《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
24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
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
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
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
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
人的软件的；（二）向公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
作权人的软件的；（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
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
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
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行为的，可以并
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金额1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
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
理）

轻微 件用于培训等非生产经营用
途的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每件100元的罚款。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复制软
件用于生产销售等经营用
途，数量少于30套软件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货值金额1倍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复制软
件用于生产销售等经营用途
的，数量大于30套（含
30套）软件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制售设备，并处货值金额2倍至5倍
的罚款。

违反《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
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
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
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
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二）向公
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三）
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
为人是初犯，并主动消除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及时纠正
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5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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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
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
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

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
措施的；（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
（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
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金
额1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
项行为的，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据《计算机软件
保护条例》第24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复制或
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二）向公众发行、出租、通
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
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四）故
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五）转让或者许
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
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金额1倍以上５倍以下
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并处
2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
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
为人是再犯的，或者对社会
造成不良影响较大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10万元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
为人是多次违反的，或者经
营行为对社会造成恶劣影
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
会稳定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并处20万的罚款。

违反《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
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
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
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
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二）向公
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三）
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
为人是初犯，并主动消除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及时纠正
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5万元的罚款。

第 120 页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参考标准

12
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
权利管理电子信息。

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
措施的；（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
（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第
（1）项或者第（2）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１００元或者货
值金额５倍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3）项、第（4）项或者第
（5）项行为的，可以并处５万元以下的罚款。跟据《计算机
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
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复制或
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二）向公众发行、出租、通
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
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四）故
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五）转让或者许
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
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金额1倍以上５倍以下
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并处
2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
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
为人是再犯的，或者对社会
造成不良影响较大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10万元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
为人是多次违反的，或者经
营行为对社会造成恶劣影
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
会稳定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并处20万的罚款。

违反《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8、20条.第18条:许可他人行
使软件著作权的，应当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合同中软
件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的权利，被许可人不得行使。 第20条:
转让软件著作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依据《计算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
为人是初犯，并主动消除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及时纠正
违法行为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5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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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
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
。

转让软件著作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依据《计算
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
料、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复制
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二）向公众发行、出租、
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三）故意避开或者破
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四）
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五）转让或者
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有前款第一项或者第
二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金额1倍以上５倍以
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并
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
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
为人是再犯的，或者对社会
造成不良影响较大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
10万元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
为人是多次违反的，或者经
营行为对社会造成恶劣影
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
会稳定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
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
工具、设备，并处20万的罚款。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条  权利人享有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
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
报酬。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
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
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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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
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
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所得，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
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
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通过信息网络擅
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二）故
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
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
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
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
音录像制品的；（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
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
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录
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
品的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
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
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
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
性损害的。（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
机关办理）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
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四条  为了保护信息网络
传播权，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
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不得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
供主要用于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
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但是，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可以避开的除外。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
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
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
止侵权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 可处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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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
措施的。

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
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
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
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
录像制品的；（二）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三）故
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
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
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
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四）为扶助贫困通过
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
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
提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五）通
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
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
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
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
利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
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
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
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五条  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下列行为：（一）故意删除或者改
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
利管理电子信息，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避免删除或者改变
的除外；（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
利人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
音录像制品。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条 违
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
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
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 非法经营额 万元以上的 可处非法经营额 倍以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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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
作品、表演、录音录像
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
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
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
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
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
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的。

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
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
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
设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通过信息网络
擅自向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二）
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
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
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的；（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
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
告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
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
制品的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
称），或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
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
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
性损害的。（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
机关办理）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
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九条  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
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
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
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
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著作权人不同
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
著作权人没有异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
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
后，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
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依
照前款规定提供作品的 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 依据《信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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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
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
按照公告的标准支付报
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
意提供其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
删除的。

照前款规定提供作品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依据《信
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侵权行
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
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
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提
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二）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技
术措施的；（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
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
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
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
按照公告的标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或
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者未支付报
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
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
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
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
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
的作品 表演 录音录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不
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还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一）除本条例第六条第一项至第六项、第七
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
（二）指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名称）；（三）依照本
条例规定支付报酬；（四）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本条例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著作权人
的作品，并防止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著
作权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
有的其他权利。
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侵权行为之一的，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
响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

轻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非
法经营额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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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的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未指明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
、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
名（名称），或者未支
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
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
防止服务对象以外的其
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或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
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益
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
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根
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
政管理部门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
公众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二）故意避
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三）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
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
息，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
可而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的；（四）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
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超过规定范围，或者未按照公告的标
准支付报酬，或者在权利人不同意提供其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后未立即删除的；（五）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指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名称或者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或
者未支付报酬，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服务
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
者未防止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权利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的
。（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
理）

一般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非法经
营额5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
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四条  为了保护信息网络
传播权，权利人可以采取技术措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
意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不得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公众提
供主要用于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不得故意
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但是，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可以避开的除外 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轻微 没有非法经营额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
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
或者部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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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
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
、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
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
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
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

政法规规定可以避开的除外。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
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
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
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
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故意制造、进
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
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
（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获得经济利益的；（三）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
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
名（名称）以及报酬标准的。（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
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
件，移交同级公安机关办理）

一般 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
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
或者部件，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
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
或者部件，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可以没收主要用于
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条  权利人享有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
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
报酬。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

轻微 没有非法经营额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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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他人
的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
的。

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
或者部件；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
算机等设备；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
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
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
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
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二）通过信息网络提
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的；
（三）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以及报
酬标准的。（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
机关办理）

一般 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25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非法
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可
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
算机等设备。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九条  为扶助贫困，通过
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
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
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的作品及其作者、拟支付报酬的标准。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著作权人没有异议
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其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
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后，著

轻微 没有非法经营额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 129 页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参考标准

21

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
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
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
品、表演、录音录像制
品的名称和作者、表演
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
姓名（名称）以及报酬
标准的。

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删除著作权人
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
酬。依照前款规定提供作品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
益。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主要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
部件；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
等设备；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
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故意制造、进口或者向他人提供主要
用于避开、破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部件，或者故意为他人避
开或者破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的；（二）通过信息网络提
供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经济利益的；
（三）为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村地区提供作品、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未在提供前公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名称和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姓名（名称）以及报
酬标准的。（违法情节符合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相关解释规定情形的案件，移交同级公安
机关办理）

一般 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25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

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非法
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可
以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
算机等设备。

22

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
理由拒绝提供或者拖延
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

违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三条  著作权行政管理
部门为了查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可以要求网络服务
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
网络地址等资料。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五
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者拖延提供涉嫌侵

一般
涉及数量较小，积极配合行
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

予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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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象的姓名（名称）、联
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

料的。

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
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主要
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

严重
经营规模较大，阻扰执法，
造成社会影响较大的。

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
机等设备。

备注：货值金额以涉及产品的三个地区的销售价格的平均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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